关于2010年研究生专项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
教育学部、各院系所：
根据工作安排，2010年研究生专项奖学金评选工作日前启动，现将具体安排通知如下，请按要求落实。
一、奖项及评选条件

	奖项
	评选条件(节略)
	参评单位
	名额
	奖金额度
	备注

	励耘奖
	（见校办通知）
	全校
各单位
	硕士
一等2/二等6；
博士
一等3/二等4
	
	根据校办

安排执行

	宝钢奖
	略
	部分单位

详见名额
分配表
	3
	
	已结束评选

	华藏奖
	品学兼优，综合素质高，学术科研成果突出。
	
	10
	1500元
	各单位根据评选条件和名额，组织评选，结束后上报研工部审核

	校友

金声奖
	家庭生活困难，艰苦朴素；在遵纪守法，关心集体，热心学校和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具有良好表现；在综合素质和能力方面具有突出表现，为母校赢得良好声誉；之前未获得过此项奖励的。
	
	25
	2000元
	

	“合利屋”社会实践奖
	品学兼优，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养和一定的专业成果；工作成绩突出，担任各类研究生组织负责人，乐于奉献，表现优秀。
	
	30
	2000元
	

	华为奖
	通讯和心理相关专业，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科研应用能力。
	心理学院

信息学院
	6
	6000元
	


二、评选资格
1．参评对象

2008级、2009级全日制在校研究生（含专业学位研究生）；符合条件的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。
2．申报条件考察时限
2009年9月1日—2010年8月31日（“励耘奖”以校办通知为准）
三、评选原则

1．各单位应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评选原则，将此工作告知每一位具有参评资格的学生，经本人申请，各单位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初审推荐，并上报学校审核；
2．根据评选工作流程要求，集体投票选举，并将初评结果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；
3．“综合奖学金”和“专项奖学金”不可兼得，经学校评选获“专项奖学金”的研究生，其综合奖学金资格自动给所在单位推荐的递补人选。
四、名额分配方案（见附件1）

五、时间安排

	时间
	工作内容

	11月5日-10日
	本人申请，各单位初审

	11月10日-13日
	(1)候选人登录学生管理系统填报申请信息
(2)各单位公示初审结果，并通过学生管理系统进行审批

	11月14日-24日
	研工部复审

	11月底前
	学校公示奖学金评选结果

	12月中下旬
	公布评选结果，择期召开表彰大会，颁发证书和奖金


六、提交申请材料要求
1．学生申请
经各单位评选公示后，登陆学生管理系统，进行网上填报；各类奖学金申请表中的个人信息，要求填写电子版，打印后签字、盖章方为有效；“专项奖学金”申请表一式两份，由各单位在学校评选结果公布后统一上报研工部（提交时间请关注研工部网站通知）。
2．各单位审批上报
登陆学生管理系统，进行本单位奖学金审批，由于获得“专项奖学金”的同学应自动取消其“综合奖学金”资格，请做好递补人选的相关工作。
各类奖学金申请表可到研工部网站下载。通过学生管理系统申请审批奖学金的详细指南，将于申报开始前公布在研工部网站上，请及时关注。
特此通知。
联系人：欧阳漫
58805182

 研究生工作部（处）
 2010年10月20日
附：

2010年研究生专项奖学金名额分配表
	院系所名称
	宝钢
	华为
	华藏
	校友
	合利屋
	合计

	哲学与社会学学院
	1
	
	
	1
	1
	3

	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
	1
	
	
	1
	1
	3

	法学院
	
	
	
	1
	1
	2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
	
	
	1
	1
	2

	教育学部
	
	
	
	3
	4
	7

	心理学院
	
	4
	
	
	1
	5

	体育与运动学院
	
	
	
	1
	1
	2

	文学院
	
	
	
	2
	3
	5

	外国语言文学学院
	
	
	
	1
	1
	2

	艺术与传媒学院
	
	
	
	1
	1
	2

	历史学院
	1
	
	
	1
	1
	3

	数学科学学院
	
	
	1
	
	1
	2

	物理系
	
	
	1
	
	1
	2

	核科学与技术学院
	
	
	
	1
	1
	2

	化学学院
	
	
	1
	1
	1
	3

	天文系
	
	
	1
	
	
	1

	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
	
	
	1
	1
	1
	3

	环境学院
	
	
	1
	
	1
	2

	资源学院
	
	
	1
	
	1
	2

	生命科学学院
	
	
	1
	1
	1
	3

	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
	
	2
	
	
	1
	3

	管理学院
	
	
	
	1
	1
	2

	汉语文化学院
	
	
	
	1
	
	1

	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
	
	
	
	1
	
	1

	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
	
	
	
	1
	1
	2

	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
	
	
	1
	
	1
	2

	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
	
	
	
	1
	
	1

	水科学研究院
	
	
	
	1
	1
	2

	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
	
	
	
	1
	
	1

	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
	
	
	
	1
	
	1

	减灾院
	
	
	1
	
	1
	2

	总计
	3
	6
	10
	25
	30
	74


备注：

1. 宝钢奖学金已评选完成，其名额纳入全校统筹范围内。

2. 各院系所的名额均以学术型研究生数为基数，类别遵照奖学金评选要求。

3. 参评人数在50人以下的院系所，各专项奖学金合计申报一人；参评人数在50-200人之间的院系所，合计申报2人，参评人数在200人以上的院系所，合计申报3人，人数较多的院系所申报名额按比例递增。

